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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　函
地址：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傳真：02-23977022
聯絡人：李承潔
聯絡電話：02-77366073

受文者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7年8月28日

發文字號：台人(三)字第0970165320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

附件：

主旨：所詢學校聘任之專任運動教練是否比照學校編制內教師辦

理退休、撫卹、離職及資遣等相關疑義一案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局97年8月15日北教人字第0970611663號函。

二、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(以下簡稱任用條例)第2條規定：「本

條例所稱教育人員為各公立各級學校校長、教師、職員、

運動教練，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及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

關所屬學術研究機構(以下簡稱學術研究機構)研究人員。

」至於上開規定之教育人員，原除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

、非正式編制內合格有給專任教師或運動教練外，均為學

校教職員退休條例(以下簡稱退休條例)及學校教職員撫卹

條例(以下簡稱撫卹條例)之適(準)用對象，且資遣亦分別

依教師法第15條或比照公務人員規定辦理。

三、嗣因96年7月11日經　總統修正公布之國民體育法第13條

第3項後段規定，專任運動教練之退休、撫卹、離職、資

遣等事項，依教育人員相關規定辦理。又查該修正條文之

立法理由，依黨團協商結果，係為保障專任運動教練之退

休、撫卹、離職、資遣等權益能準用教師之規定辦理。另

據本部97年3月24日台參字第0970035196C號令修正發布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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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第2條第1款及行政院

體育委員會96年12月11日體委競字第0960023685號書函，

上開國民體育法第13條第2項所稱「專任運動教練」，係

指依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資格審定辦法審定合格，並取

得教練證，由各級學校聘任專門從事運動團隊之訓練或比

賽指導。準此，自96年7月11日國民體育法第13條修正公

布後，依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資格審定辦法審定合格取

得教練證，並經各級公立學校依本部相關規定聘任專門從

事運動團隊之訓練或比賽指導之專任運動教練(以下簡稱

審定合格專任運動教練)，應自到職之日起準用退休條例

第8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由學校及其本人按月撥繳退撫基

金；至於是類人員之撫卹、離職及資遣事宜，亦準用公立

學校現職編制內、合格、有給、專任教師之規定辦理。

四、復依96年7月11日修正公布之國民體育法第13條第5項規定

，本法修正前經本部、省市教育主管機關甄選、儲訓合格

已受聘之現職專任運動教練任職年資及退休年資，於本法

修正後應合併計算。又上開規定所稱「經本部、省市教育

主管機關甄選、儲訓合格已受聘之現職專任運動教練」(

以下簡稱原專任運動教練)，依專任運動教練輔導與管理

辦法第2條規定，係指92年2月8日前經本部或各級政府招

考儲訓合格之專任教練，分派於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或直轄

市或縣(市)政府指定之服務單位，專門從事運動團隊之訓

練、比賽及推展體育活動之工作者。另依同辦法第4條第1

項規定、行政院體育委員會87年9月23日研商「學校專任

運動教練定位等事宜第一次會議」決議及該會88年4月12

日台88體委競字第004420號函規定，原專任運動教練之定

位係依學歷分別比照聘用人員聘用條例或行政院暨所屬機

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辦理，又查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或行

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理約聘僱人員，自84年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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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1日起均應依各機關學校聘任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之

規定參加離職儲金，爰原專任運動教練自84年7月1日後之

任職期間，亦均依上開規定由政府及其本人按月撥繳離職

儲金。因此，96年7月11日後，原專任運動教練於轉任為

審定合格專任運動教練時，須未曾領取原專任運動教練期

間之公提儲金者(按：自提儲金可領回)，始得依國民體育

法第13條第5項規定併計為退休年資，惟該段年資如係屬

教育人員退撫新制施行後(85年2月1日)之年資，則尚須於

轉任審定合格專任運動教練之日起5年內依退休條例施行

細則第16條第3項規定全額補繳退撫基金費用本息後，始

得併計為退休年資，逾上開5年請求權時效者，不得再行

申請補繳併計退休年資，另轉任之日起3個月後始申請補

繳者，尚須加計利息。至於其申請補繳退撫基金費用所應

檢證之文件另行規定如下：

(一)補繳退撫基金年資申請書。

(二)審定合格專任運動教練聘任及到職證明文件(須註明實際

到職日期)及教練證書影本。

(三)原專任運動教練服務證明書(須註明服務之起訖日期、該

段任職期間係屬經本部或各級政府招考儲訓合格並經分

派之專任運動教練、離職時未曾領取公提儲金等事項)。

(四)原專任運動教練任職期間之歷年核薪資料。

五、至於原專任運動教練如非轉任為審定合格專任運動教練，

而係轉任為其他退休條例適(準)用對象者，其曾任原專任

運動教練之年資，仍應依本部88年12月17日台88人(三)字

第88154278號書函及89年5月19日臺(89)人(三)字第

89058795號書函規定辦理，亦即，該段年資如係屬61年12

月26日前之依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進用之

年資及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進用惟未經銓敘部登記備查之

年資，同意比照臨時人員年資採計；61年12月27日至84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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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月30日期間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進用之年資，須經各機

關列冊送銓敘部登記備查有案者，始予採計；至於84年7

月1日後之年資，因均已依各機關學校聘任人員離職儲金

給與辦法之規定參加離職儲金，爰無法採計為退休年資。

正本：臺北縣政府教育局

副本：銓敘部、行政院體育委員會、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、臺北市政府

教育局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、各縣市政府(含福建省連江縣政府、福建省金門縣

政府)、部屬機關學校、本部中部辦公室、體育司、人事處、法規會
電子公文
交 換 章
97/08/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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